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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爱县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

2024年第 2 号

博爱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2021年至2023年

财务收支审计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，博爱县审计局自2024年2月26日至8月16日，对博爱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2021年至2023年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博爱县林业发展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县林业中心）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，隶属县自然资源局管理。主要负责全县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、造林绿化、公益林划定和管理、良种选育等工作。内设办公室、生态建设股、林业发展科技股、森林资源保护股、森林火灾和林业有害生物预防股5个股室。核定事业编制17名。下属国有博爱林场、博爱县竹林保护工作站（原河南省博爱县小中里木材检查站整体并入县竹林保护工作站）两个事业单位。截至2024年1月底，林业系统总计编制71人，实有在职65人，退休67人。

审计评价意见

　　审计结果表明，县林业中心提供的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基本真实反映了2021年至2023年财务收支状况，会计处理基本符合相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，在合法性方面存在未按规定上缴财政资金、原始凭证不规范等问题。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应缴未缴财政资金。

（二）原始凭证不规范。

（三）应记未记固定资产。

（四）往来款项长期未清理。
四、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审计机关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、下达了审计决定书。对应缴未缴财政资金、原始凭证不规范、应记未记固定资产问题，要求县林业中心自审计报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整改完毕；对往来款项长期未清理问题，要求县林业中心自审计报告送达之日起1年内整改完毕；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博爱县审计局建议：县林业中心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规，加强财务管理，规范结算行为，及时清理往来款项；加强固定资产的使用管理，定期盘点固定资产，做到账实相符。

五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目前，对应缴未缴财政资金问题，县林业中心已将资金上缴县财政，对原始凭证不规范、应记未记固定资产问题，县林业中心已积极进行了整改；对往来长期未清理问题，县林业中心制定了整改措施正在整改。具体整改结果由县林业中心向社会公告。

1
— 1 —


